珠山区农林水务局局2018年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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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珠山区农林水务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区有关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农业机械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参与拟定和实施区有关农村的规定和工作意见、决定。

（2） 研究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意见；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和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建设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政策，调节农村经济利益关系；指导、监督减轻农民负担和耕地使用权流转工作。

（三）研究制定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针政策和大宗农产品巿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组织协调菜篮子等工程和农业生产资料巿场体系建设，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承担相关农业统计工作，发布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指导农业信息服务。
（四）组织、指导、协调区内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建设、动植物疫病防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五）组织、指导、开展区内森林防火、营林造林、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林权管理、林政监察与执法等工作。

（六）指导林业产业管理。组织、协调全区林区建设。监督检查各产业对森林、湿地、荒漠和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制定林业资源优化配置措施，指导和监督林产品质量。指导和协调林区综合开发。
（七）负责全区水土保持工作；研究制定水土保持的工
程措施防治规划，组织水土流失的监测和综合防治，负责水土保持监督执法工作。
（八）承担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区防汛、抗旱工作；制定全区防汛方案及应急预案，督促指导成员单位防汛物资的储备工作，负责全区防汛抗旱信息工作。

（九）负责与巿农工部、农业局、林业局、水务局等部门的工作联系。
(十）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珠山区农林水务局共有预算单位2个，包括局本级和1个所属二级预算单位。编制数9人，其中:行政编制4人、全部补助事业编制5人;实有人数13人，其中:在职人数13人，包括行政人员4人、全部补助事业人员9人。

第二部分  珠山区农林水务局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收入预算情况

2018年我单位收入预算总额为212.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8%。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12.7万元。

（2） 支出预算情况

2018年我单位支出预算总额为212.7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8%。其中：行政运行（农业）192.7万元，防汛20万元。

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212.7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00.4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03.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8.7万元。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农林水支出192.7万元,防汛20万元.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100.4万元、日常公用支出103.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8.7万元。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18年我单位财政拨款支出预算212.7万元，具体支出情况是：农林水支出192.7万元,防汛20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

（五）机关运行经费等重要事项的说明

2018年我单位本级及下属1个二级预算单位运行费预算      103.7万元，比2017年预算增加7.9万元，增长8%。
（六）政府采购情况

2018年部门所属各单位政府采购总额24万元，主要用于印刷服务23万、设备采购1万等。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部门共有车辆2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2辆。

2018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无安排购置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八）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无

二、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我单位“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安排8.51万元,较上年预算安排增加55%。原因是 新增一辆执法车辆的开支 。

1.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比上年减少 0 万元。

2.公务接待费3.33 万元，比上年减少0.17万元。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18万元，比上年增加3.2万元。

4.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比上年减少  0  万元。

第三部分  珠山区农林水务局2018年部门预算表

八张表（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17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机关服务：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的支出。

（四）预算改革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预算改革方面的支出。

（五）财政国库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财政国库集中支出收付业务方面的支出。

（六）财政监察：反映财政监察派出机构的专项业务支出。

（七）信息化建设：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金财工程”等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支出。

（八）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九）其他财政事务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

（十）高等职业教育：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大学、专科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十一）培训支出：反映各部门安排的用于培训的支出。

（十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十三）行政单位医疗：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十四）事业单位医疗：反映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十五）农业综合开发机构运行：反映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的基本支出。

（十六）购房补贴：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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